
壹
、
從
彭
楷
棟
捐
贈
　
談
罕
見
文
物
的
鑑
定

目
前
在
本
院
展
出
的
彭
楷
棟
捐
贈
南
亞
金
銅
造

像
，
有
些
少
見
、
罕
見
，
或
前
所
未
見
之
作
，
引
發

鑑
定
的
困
難
及
某
種
程
度
的
疑
慮
。
對
於
這
一
類
作

品
，
基
本
上
固
然
可
以
沿
用
傳
統
的
風
格
鑑
定
方

式
，
但
實
地
的
考
證
及
質
材
分
析
亦
不
可
或
缺
。
所

謂
﹁
實
地
﹂
是
比
較
廣
義
的
說
法
，
這
包
括
了
參
訪

博
物
館
、
文
物
來
源
之
地
。
就
前
者
而
論
，
﹁
罕
見
﹂

並
不
代
表
其
他
美
術
館
沒
有
這
類
作
品
，
不
過
可
能

非
主
流
或
顯
學
之
作
，
實
際
上
仍
然
陳
列
於
展
廳
的

某
個
角
落
或
典
藏
於
庫
房
，
譬
如
大
都
會
博
物
館
除

了
貴
霜
犍
陀
羅
石
雕
的
經
典
之
作
，
還
有
不
少
後
期

阿
富
汗
犍
陀
羅
派
袖
珍
銅
像
。
就
後
者
而
言
，
頗
似

田
野
調
查
的
尋
根
之
旅
，
譬
如
研
究
吉
蔑
藝
術

︵K
hm

er
A

rt

︶
及
羅
斛
藝
術
︵L

op
B

uri
A

rt

︶
，
除

憑
藉
文
獻
與
歐
美
學
者
研
究
著
作
，
如
能
走
訪
柬
埔

寨
金
邊
博
物
館
及
吳
哥
遺
址
、
泰
國
羅
斛
博
物
館
及

華
富
里P

hra
P

rang
S

am
Y

ot

遺
址
，
親
睹
這
些
具
有

正
統
典
範
或
地
方
風
格
︵p

ro
v

in
cial

sty
le

︶
的
造

像
，
當
有
一
番
領
悟
。

質
材
分
析
與
風
格
鑑
定
同
樣
重
要
，
具
體
而

論
，
質
材
的
選
擇
及
表
現
質
材
的
方
式
，
也
是
形
成

風
格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對
於
銅
像
質
材
的
鑑
定
，
有
具

破
壞
性
的
、
非
破
壞
性
的
方
法
，
事
涉
博
物
館
員
觀

念
及
科
技
的
現
實
問
題
，
目
前
有
所
保
留
，
卻
是
可

以
發
展
的
方
向
。
繪
畫
方
面
，
十
年
前
本
院
開
始
收

購
西
藏
唐
卡
，
已
經
採
取
風
格
與
質
材
分
析
並
重
的

鑑
定
方
式
。
︵
註
一
︶

本
文
討
論
一
幅
可
能
與
丹
薩
替
寺
相
關
的
唐
卡

︿K

侍
菩
薩
與
羅
漢
高
僧
像
﹀
︵
以
下
簡
稱
︿
菩

薩
﹀
︶
。
︵
註
二
︶
這
幅
唐
卡
與
其
他
院
藏
唐
卡
有
幾

點
不
同
：
首
先
，
其
他
院
藏
唐
卡
如
十
三
世
紀
︿
阿

彌
陀
佛
﹀
、
︿
達
龍
寺
僧
﹀
，
在
國
際
知
名
博
物
館
如

美
國
紐
約
大
都
會
博
物
館
、
克
利
福
蘭
美
術
館
、
舊

金
山
亞
洲
藝
術
美
術
館
，
法
國
居
美
博
物
館
均
有
類

似
藏
品
，
並
經
帕
爾
︵P

ratap
ad

ity
a

P
al

︶
及
欣
格 44

論
唐
卡
鑑
賞—
—

以
十
五
世
紀
尼
泊
爾
風
格
︿9

侍
菩
薩
與
羅
漢
高
僧
像
﹀
為
例
(上)

／
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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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Jane
S

inger

︶
等
西
藏
藝
術
史
學
者
研
究
考
證
，
已

有
定
論
。
而
︿
菩
薩
﹀
樣
式
與
眾
不
同
，
前
所
未

見
。
第
二
、
︿
菩
薩
﹀
是
一
幅
完
整
唐
卡
的
局
部
，

僅
此
局
部
尺
寸
之
大
已
經
罕
見
，
遑
論
原
畫
。
如
此

在
缺
少
同
類
型
作
品
可
茲
參
照
，
亦
無
相
關
研
究
可

與
印
證
，
如
何
在
仿
古
偽
作
盛
行
的
情
況
下
，
確
定

其
為
真
蹟
，
又
如
何
在
藏
傳
藝
術
發
展
中
確
立
它
的

定
位
。
第
三
、
就
藝
術
水
準
而
論
，
這
幅
唐
卡
品
質

如
何
，
是
否
具
有
收
藏
價
值
，
曾
一
度
受
到
質
疑
。

謹
以
此
畫
為
例
，
談
唐
卡
的
賞
鑑
問
題
。

貳
、
由
︿
菩
薩
﹀
現
有
畫
面

推
論
圖
像
內
容
及
﹁
復
原
圖
﹂
形
式

從
︿
菩
薩
﹀
畫
布
的
形
式
及
畫
面
構
圖
，
可
知

這
是
一
張
巨
幅
唐
卡
右
下
方
裁
切
的
局
部
。
現
存
畫

面
中
最
主
要
的
白
膚
菩
薩
，
立
於
左
方
。
︵
註
三
︶

右
方
直
排
六
格
方
框
人
物
坐
像
，
中
間
四
格
圖
像
較

為
完
整
。
左
方
菩
薩
身
側
有
蓮
瓣
、
連
珠
複
合
紋
飾

一
段
，
其
上
橫
向
突
出
一
座
多
層
珠
寶
裝
飾
的
平

台
，
台
面
一
獸
僅
存
四
趾
足
爪
及
一
絡
下
垂
珠
墜
。

其
下
貼
近
菩
薩
腰
裙
之
處
，
有
一
頭
獨
角
獸
，
一
隻

頂
嚴
瓔
珞
的
捲
鼻
象
頭
。
︻
圖
一
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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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
先
確
定
這
尊
菩
薩
的
身
份
。
從
菩
薩
站
立
的

位
置
、
膚
色
、
莊
嚴
、
轉
法
輪
手
印
、
裙
裳
U
形
飾

帶
的
金
剛
杵
變
形
圖
案
，
以
及
頂
髻
中
的
金
剛
杵
等

圖
像
特
徵
，
可
以
列
入
考
慮
的
有
金
剛
手
菩
薩
、
月

光
菩
薩
。
幅
右
六
格
方
框
人
物
，
依
序
而
下
為
四
位

羅
漢
、
兩
位
比
丘
。
據
羅
漢
穿
著
的
漢
式
寬
袍
及
手

中
持
物
，
對
證
︽
十
六
羅
漢
禮
供
︾
的
描
述
，
除
第

一
尊
不
能
辨
識
，
其
餘
三
位
應
該
是
第
五
尊
者

︵V
ajriputra

︶
、
第
七
尊
者
︵K

anakavatsa

︶
與
第
九

尊
者
︵B

akula

︶
。
︵
註
四
︶
下
面
兩
位
身
著
西
藏
僧

服
的
喇
嘛
，
與
薩
迦
派
僧
人
形

象
最
為
接
近
，
初
步
推
測
年
長

者
可
能
是
薩
迦
五
祖
薩
班
，
年

輕
者
為
薩
班
弟
子
元
帝
師
八
思

巴
︵
詳
後
述
︶
。

雖
然
畫
面
所
存
不
多
，
已

經
包
含
﹁
對
稱
性
結
構
﹂
唐
卡

的
幾
個
關
鍵
，
由
此
可
推
論
原

畫
大
致
內
容
：
白
膚
菩
薩
並
非

原
畫
主
尊
，
而
是
主
尊
的K

侍

菩
薩
。
幅
左
殘
存
的
蓮
珠
合

圈
，
應
是
白
膚
菩
薩K

侍
的
主

尊
光
圈
。
象
頭
下
的
橢
圓
塊
狀

物
，
是
主
尊
左
膝
部
位
。
所
以

原
畫
主
體
是
一
禪
定
坐
佛
︵
或

佛
母
︶
與
二K

侍
菩
薩
侍
立
的

﹁
三
尊
像
﹂
。
主
尊
的
身
份
有
三

種
可
能
：
如
果K

侍
是
金
剛
手

菩
薩
，
那
麼
，
在
西
藏
流
行
的
有
釋
迦
牟
尼
佛
︵
主

尊
︶
、
金
剛
手
菩
薩
、
觀
音
菩
薩
三
尊
像
，
或
尊
勝

頂
髻
佛
母
︵
主
尊
︶
、
金
剛
手
菩
薩
、
文
殊
菩
薩
三

尊
像
。
如
果
白
膚
菩
薩
是
月
光
菩
薩
，
則
是
藥
師
如

來
︵
主
尊
︶
、
月
光
菩
薩
、
日
光
菩
薩
三
尊
像
。
由

於
畫
中
人
物
包
含
與
釋
迦
牟
尼
關
係
密
切
的
羅
漢
，

再
考
量
主
尊
膝
蓋
部
位
衣
袍
的
田
相
形
式
，
此
畫
屬

於
第
一
種
組
合
的
可
能
性
最
大
，
如
此
模
擬
原
畫

﹁
初
步
復
原
圖
﹂
如
下
：
︻
圖
二
︼︵
註
五
︶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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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為
釋
迦
牟
尼
佛
結
跏
趺
坐
於
蓮
座
上
，
幅

左
為
另
一
尊K

侍
菩
薩
蓮
華
手
觀
音
，
與
現
存
的
原

畫
幅
右
白
膚
金
剛
手
菩
薩
，
侍
立
釋
尊
兩
側
。
釋
尊

的
佛
龕
由
﹁
六
舁
﹂
台
座
與
﹁
持
寶
﹂
背
光
組
合
而

成
，
持
寶
光
邊
即
連
珠
文
、
蓮
紋
複
合
圖
案
，
包
括

上
方
珠
寶
平
台
。
六
舁
台
座
在
西
藏
的
發
展
歷
史
悠

久
，
一
七
四
二
年
工
布
查
布
譯
註
︽
佛
說
造
像
量
度

經
解
︾
之
時
，
六
舁
已
經
定
型
為
金
翅
鳥
、
水
精
、

摩
羯
魚
、
美
少
年
、
獨
角
麒
麟
、
具
飾
大
象
六
種
，

並
賦
予
象
徵
布
施
、
持
戒
、
忍
辱
、
精
進
、
禪
定
、

般
若
﹁
六
度
﹂
的
理
論
基
礎
。
︵
註
六
︶
此
作
就
畫

風
而
言
，
當
早
於
十
八
世
紀
，
當
時
六
舁
尚
未
定

型
，
從
結
構
看
可
能
僅
有
四
舁
：
依
常
理
推
測
，
應

有
﹁
金
翅
鳥
﹂
高
踞
背
光
頂
部
，
往
下
接
續
平
台
兩

側
﹁
摩
羯
魚
﹂
，
︿
菩
薩
﹀
猶
存
片
段
獸
爪
就
是
摩

羯
魚
爪
，
魚
吻
吐
出
飄
墜
的
珠
鍊
。
再
往
下
緊
貼
持

寶
光
邊
的
兩
獸
，
即
﹁
獨
角
獸
麒
麟
﹂
與
﹁
具
飾
大

象
﹂
。現

存
的
六
格
羅
漢
比
丘
，
使
復
原
圖
架
構
更
為

完
整
：
據
此
六
格
，
可
知
在
三
尊
像
的
四
方
，
或
至

少
在
三
尊
的
兩
側
，
沿
著
畫
幅
邊
欄
是
對
稱
的
棋
盤

式
方
格
佛
龕
。
龕
內
坐
者
為
主
尊
同
一
譜
系
諸
尊
，

包
括
兩
側
直
欄
中
的
一
組
十
六
羅
漢
，
或
外
加
摩
訶

衍
那
、
達
摩
多
羅
、
四
天
王
、
藏
僧
等
。
如
果
原
畫

還
有
上
下
橫
欄
，
則
上
方
為
上
師
、
菩
薩
群
像
，
下

方
是
護
法
、
供
養
人
群
像
。

從
︿
菩
薩
﹀
尚
存
的
主
尊
左
膝
形
式
，
可
知
主

尊
以
正
面
盤
腿
之
姿
面
朝
觀
者
。
依
左
膝
比
例
可
以

推
算
主
尊
體
型
極
大
，K

侍
菩
薩
次
之
，
棋
盤
中
人

物
最
小
。
從
現
有
畫
面
高
二
九
六
公
分
、
寬
一
四
○

公
分
的
幅
度
，
計
算
原
畫
約
高
五
百
至
六
百
公
分
，

寬
四
百
至
五
百
公
分
，
堪
稱
巨
幅
。

參
、
質
材
鑑
定

分
析
畫
布
與
顏
料
　
論
今
人
偽
作
可
能
性

就
上
述
︿
菩
薩
﹀
畫
風
及
復
原
構
圖
，
初
步
結

論
這
是
一
幅
十
五
世
紀
左
右
尼
泊
爾
樣
式
唐
卡

︵N
epalese-T

ibetan
art

︶。
但
鑑
定
的
難
處
在
於
將
經

驗
累
積
的
心
證
，
轉
化
為
具
體
的
實
證
；
如
何
證
明

︿
菩
薩
﹀
是
十
五
世
紀
畫
作
，
而
非
十
五
世
紀
以
後

的
仿
古
之
作
，
乃
至
今
人
偽
作
？

自
六
○
年
代
達
賴
喇
嘛
流
亡
印
度
，
西
藏
藝
術

逐
漸
受
到
世
人
重
視
。
八
○
年
代
，
昔
日
反
戰
嬉
皮

由
喜
瑪
拉
雅
地
區
回
歸
西
方
文
明
，
其
中
許
多
人
憑

藉
往
日
的
人
脈
、
興
趣
及
生
活
體
驗
，
改
行
而
為
文

物
商
，
促
成
西
藏
藝
術
在
歐
美
市
場
的
異
軍
突
起
，

利
之
所
趨
，
尼
泊
爾
、
四
川
與
北
京
亦
隨
之
發
展
成

作
偽
本
營
。
我
們
不
能
排
除
有
高
明
的
作
偽
者
，
因

此
風
格
鑑
定
應
朝
更
客
觀
的
方
向
發
展
，
不
僅
需
要

探
究
作
品
外
在
的
風
格
形
式
，
對
於
形
成
風
格
的
重

要
元
素—

—

內
在
﹁
質
材
﹂
如
畫
布
及
顏
料
的
物
理

性
質
及
化
學
變
化
，
也
要
加
以
檢
驗
。
本
文
的
論
證

分
為
二
階
段
：
首
先
以
﹁
排
除
法
﹂
或
﹁
反
證
法
﹂

檢
驗
︿
菩
薩
﹀
有
無
今
人
偽
作
的
可
能
性
，
其
次
從

西
藏
藝
術
風
格
發
展
的
角
度
，
探
討
此
畫
是
否
為
十

五
世
紀
作
品
，
兼
論
十
五
世
紀
以
後
仿
古
的
可
能
性
。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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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　o侍菩薩與羅漢高僧像 畫面狀況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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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-8 畫幅正面A區　珠寶圖案黃底上硃砂紅顏料

圖四-7 畫幅背面　接縫三之處

圖四-6 畫幅背面　底層白粉大塊剝落　麻線斷裂情況嚴重

圖四-5 畫幅背面　接縫處

圖四-4 畫幅背面上方　舊麻布

圖四-3 畫幅背面上方補丁處 打底白石膏粉約為修復時新補

圖四-2 畫幅背面上方　舊麻布

圖四-1 畫面四周裝襯的新麻布

圖四　o侍菩薩與羅漢高僧像　顯微觀察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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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-12 菩薩右眉眼之間皮膚　白粉為新補圖四-16 原畫主尊背光由上向下第四圈蓮瓣　白粉線條壓於

硃紅底色上

圖四-11 畫幅正面　麻線　白粉底層　硃紅顏料

圖四-10 畫幅正面A區　珠寶圖案墨鉤線條上的新鉤墨線

補筆處

圖四-9 畫幅正面A區　珠寶圖案紅顏料上的墨鉤線條

圖四-15 菩薩額頭中央皮膚　白粉新補處猶見刷痕

圖四-14 菩薩右眉眼下方皮膚　白粉處裂溝較深呈現冰裂

紋處剝落嚴重

圖四-13 菩薩右眉眼下方皮膚　白粉處裂溝較淺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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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-24 經緯線上白粉尚存　孔隙中白粉脫盡

圖四-22 羅漢Bakula與比丘之間　硃紅顏料部分嚴重斷裂

圖四-21 羅漢Bakula與比丘之間　硃紅顏料部分麻線斷裂

圖四-20 羅漢Bakula前胸處

圖四-19 羅漢Bakula下巴處　新補膚色

圖四-18 菩薩右臂釧的泥金線條

圖四-17 菩薩寶冠上的泥金線條

圖四-23 麻布經緯線的纖維組織



無
疑
的
，
科
學
儀
器
是
檢
驗
質
材
的
重
要
工

具
，
但
鑑
定
的
基
礎
仍
在
經
驗
、
眼
力
及
縝
密
的
思

慮
，
兩
者
相
輔
相
成
。
對
於
唐
卡
而
言
，
不
必
使
用

碳
十
四
檢
測
法
；
可
視
實
際
情
況
，
交
替
運
用
二
十

倍
及
一
百
倍
高
倍
率
兩
種
放
大
鏡
，
輔
以
顯
微
攝
影

及
紫
外
線
光
燈
，
即
能
對
畫
面
進
行
深
度
觀
察
。

︻
圖
四
，
顯
微
觀
察
記
錄
︼。
︵
註
七
︶

目
視
可
知
︿
菩
薩
﹀
的
畫
布
是
一
種
粗
麻
布
。

相
對
於
唐
卡
最
常
使
用
的
棉
布
，
麻
布
緯
線
較
粗
，

韌
性
較
強
，
能
抗
輻
射
紫
外
線
，
比
棉
布
堅
固
耐

久
。
衡
量
此
畫
的
巨
幅
尺
寸
，
不
難
瞭
解
當
初
畫
家

選
用
麻
布
的
原
因
。
由
於
畫
面
顏
料
頗
多
脫
落
，
可

以
清
楚
地
看
到
麻
布
的
表
面
，
在
製
作
時
曾
經
添
加

白
堊
粉
︵ch

alk

︶
或
高
嶺
土
︵k

ao
lin

︶
與
膠
水
混

合
劑
，
並
經
多
次
打
磨
，
白
粉
已
附
著
於
麻
線
，
並

滲
入
經
緯
線
之
間
的
孔
隙
，
成
為
﹁
麻
布
、
白
粉
、

膠
﹂
三
者
合
一
的
底
布
。
這
種
慢
工
細
活
的
純
手
工

方
式
，
是
正
統
的
唐
卡
底
布
製
法
，
與
一
般
所
見
新

作
或
偽
作
為
求
速
成
，
省
略
三
合
一
的
打
底
過
程
，

直
接
彩
繪
於
棉
麻
布
上
，
兩
者
完
全
不
同
。

畫
幅
四
周
有
新
製
裝
襯
，
具
有
保
護
及
平
衡
原

本
裁
切
不
齊
畫
面
的
功
能
︻
圖
三
C
區
，
畫
面
以
外

裝
襯
部
份
︼
，
同
樣
是
麻
布
質
材
，
可
用
以
就
近
比

較
。
放
大
所
見
畫
面
的
麻
布
經
緯
線
呈
現
透
明
、
中

空
、
閃
爍
銀
光
的
晶
瑩
剔
透
形
狀
，
這
是
天
然
纖
維

的
特
質
，
與
C
區
的
近
代
人
造
化
纖
不
同
。
畫
面
麻

布
的
表
面
不
甚
平
整
，
有
幾
處
呈
現
鼓
起
之
狀
，
放

大
觀
察
，
可
見
此
區
經
緯
線
比
其
他
區
域
的
經
緯
線

粗
大
︻
圖
三
B
區
，
右
下
角
白
色
實
線
方
塊
區
︼，
這

種
粗
細
不
均
、
畫
面
不
平
的
現
象
，
是
古
代
手
工
紡

紗
特
色
︻
圖
四-

2
︼
；
而
C
區
的
新
製
麻
布
，
則
經

緯
線
粗
細
一
致
、
布
面
平
整
勻
稱
，
是
現
代
機
器
織

布
︻
圖
四-

1
︼。

現
存
畫
面
由
四
張
布
條
拼
接
而
成
︻
圖
三
，
白

色
虛
線
部
分
︼
，
接
縫
二
、
接
縫
三
分
割
的
布
面
寬

約
四
十
六
公
分
。
接
縫
三
之
右
的
布
面
，
又
在
接
縫

四
之
處
，
由
兩
塊
布
橫
向
接
成
。
從
分
割
的
畫
面
大

小
看
來
，
原
畫
是
由
若
干
約
四
十
六
公
分
等
寬
的
長

布
條
拼
接
而
成
，
顯
見
當
時
的
織
布
規
格
及
幅
寬
限

度
。
四
塊
畫
布
皆
以
粗
線
穿
針
、
平
針
縫
定
之
法
銜

接
，
這
是
西
藏
傳
統
的
精
細
手
工
縫
紉
法
。
接
縫
的

狀
態
不
同
，
接
縫
二
的
技
巧
較
好
，
接
縫
三
某
些
地

方
已
經
出
現
裂
痕
。
在
畫
布
正
面
的
接
縫
處
相
當
平

整
，
幾
乎
不
見
線
痕
，
原
來
縫
製
處
理
布
邊
皆
在
畫

幅
背
面
進
行
，
這
是
有
意
如
此
，
巧
妙
地
保
全
正
面

的
完
整
性
。
即
使
在
畫
幅
背
面
，
也
處
理
得
相
當
細

膩
，
拼
接
所
留
布
頭
極
短
，
並
以
縫
線
壓
於
其
上
，

使
布
頭
幾
乎
不
露
痕
跡
，
僅
見
鼓
起
的
兩
排
縫
線
。

在
筆
者
過
目
的
偽
作
中
，
有
些
知
道
使
用
拼
接
布

塊
，
但
多
以
機
器
縫
製
；
或
縱
使
以
手
工
縫
合
，
拼

接
處
卻
留
下
明
顯
的
布
頭
；
當
然
也
有
少
數
﹁
高
水

準
﹂
之
作
完
全
遵
循
古
法
，
但
仔
細
檢
驗
縫
邊
之

處
，
還
是
可
以
找
出
破
綻
︵
見
本
節
最
後
一
段
︶。

全
畫
色
彩
鮮
明
，
敷
色
技
法
類
同
﹁
雙
鉤
填

彩
﹂
。
硃
砂
紅
是
主
要
色
調
，
次
為
菩
薩
膚
色
的
白

粉
，
其
他
尚
有
石
青
、
石
綠
、
雌
黃
、
赭
石
、
黃
丹

︵
橘
紅
色
︶
等
礦
物
性
顏
料
，
以
﹁
平
塗
﹂
之
法
，

構
成
畫
面
各
種
塊
狀
形
式
。
填
色
之
後
復
以
﹁
線
描
﹂

12



勾
勒
輪
廓
、
﹁
描
影
﹂
表
現
立
體
感
與
深
淺
層
次
，

這
部
分
使
用
花
青
、
胭
脂
、
藤
黃
、
藏
紅
花
等
植
物

性
染
料
。
昂
貴
醒
目
的
金
料
，
用
於
莊
嚴
菩
薩
的
瓔

珞
珠
寶
及
服
飾
圖
案
。
所
有
顏
料
均
為
西
藏
傳
統
顏

料
，
而
非
二
十
世
紀
印
度
或
漢
地
進
口
的
西
方
化
學

顏
料
。
顏
料
的
配
色
原
則
、
描
影
法
與
敷
金
的
習
慣

部
位
，
亦
無
任
何
與
正
統
相
悖
之
處
。

選
擇
畫
面
上
適
當
區
域
︻
圖
三
A
區
，
左
上
角

白
色
實
線
方
塊
區
︼
，
對
於
顏
料
與
畫
布
結
合
以
後

與
時
俱
增
的
變
化
，
進
行
顯
微
觀
察
。
所
謂
﹁
適

當
﹂
，
是
指
該
區
顏
料
兼
有
完
整
與
脫
落
之
處
；
在

顏
料
完
整
處
，
可
以
觀
察
成
畫
時
的
物
理
狀
況—

—
平
塗
、
描
影
、
鉤
勒
線
條
等
技
法
。
在
顏
料
脫
落

處
，
可
以
觀
察
成
畫
以
後
畫
面
的
變
化
狀
況—

—

麻

布
頹
壞
，
顏
料
剝
落
、
龜
裂
，
乃
致
於
修
復
補
筆
等

各
種
化
學
現
象
。

A
區
畫
面
在
顯
微
觀
察
下
呈
現
的
解
構
形
式
至

少
有
六
層
，
由
最
下
層
向
上
發
展
，
依
序
是
：

第
一
層
：
最
底
層
、
畫
布
背
面
，
糊
狀
的
凝

塊
。
︻
圖
四-

3
︼。

第
二
層
：
麻
布
經
緯
線
的
纖
維
組
織
︵support

︶

︻
圖
四-

23
︼
。

第
三
層
：
附
著
在
麻
布
上
的
白
粉
︵g

ro
u

n
d

︶

︻
圖
四-

2
︼
。

第
四
層
：
白
粉
上
的
黃
色
、
朱
色
平
面
顏
料

︻
圖
四-

8
、
11
、
21
、
22
︼。

第
五
層
：
顏
料
面
上
的
鉤
勒
線
條
及
描
影
︻
墨

線
見
考
圖
四-

9
、
18
、
19
、
20
，
金
線
見
圖
四-

17
、

18
，
白
線
見
圖
四-

16
︼。

第
六
層
：
最
上
層
，
墨
線
之
上
的
新
鉤
墨
線

︻
圖
四-

10
︼。

第
一
層
與
第
六
層
是
文
物
商
經
手
時
新
加
處
理

部
分
；
第
二
層
至
第
五
層
是
原
畫
部
分
。
第
一
層
的

糊
狀
凝
塊
︻
圖
四-

3
︼
是
一
種
化
學
合
成
膠
，
這
是

為
了
預
防
第
二
層
麻
布
纖
維
及
其
上
的
白
粉
層
︵
第

三
層
︶
、
顏
料
層
︵
第
四
層
︶
︻
圖
四-

4
、
6
、
21
、

22
︼
日
趨
嚴
重
的
頹
壞
現
象
，
故
於
畫
布
背
面
刷
上

黏
膠
以
強
固
畫
布
及
顏
料
。
第
六
層
是
一
道
色
澤
清

晰
明
亮
的
墨
線
，
壓
在
原
畫
舊
有
墨
線
︵
第
五
層
︶

之
上
︻
圖
四-

10
︼
，
這
是
修
復
時
重
新
鉤
描
的
補
筆

線
條
。第

二
層
至
第
四
層
呈
現
複
雜
多
樣
形
態
。
由
於

麻
布
經
緯
線
較
粗
，
織
紋
孔
隙
也
較
大
，
所
以
填
入

底
布
孔
隙
的
白
粉
及
顏
料
，
亦
較
棉
布
唐
卡
容
易
崩

離
剝
落
；
這
是
現
存
尼
泊
爾
、
西
夏
、
西
藏
麻
製
唐

卡
色
彩
斑
駁
不
全
的
原
因
之
一
。
其
次
︿
菩
薩
﹀
畫

幅
極
大
，
手
工
調
膠
與
白
粉
或
顏
料
的
比
例
、
附
著

力
、
耐
久
性
，
自
難
以
在
全
畫
皆
精
準
一
致
。
畫
面

有
水
漬
之
處
，
膠
性
亦
較
弱
，
顏
料
容
易
剝
離
。
顏

料
的
屬
性
也
會
影
響
裂
離
程
度
：
凡
顏
料
之
色
越

淺
，
如
白
粉
、
淺
紅
、
淺
赭
等
，
較
易
產
生
裂
紋
及

剝
落
；
石
青
、
石
綠
等
深
色
顏
料
則
能
耐
久
。
調
和

顏
料
中
白
粉
越
多
，
裂
剝
程
度
越
強
。
以
上
種
種
顏

料
特
質
，
以
此
畫
所
見
，
確
是
如
此
。
︻
圖
三
畫
面

黑
圓
圈
處
︼

白
粉
層
、
顏
料
層
︵
第
三
、
四
層
︶
從
麻
布
層

︵
第
二
層
︶
剝
裂
崩
離
的
程
度
不
一
。
第
二
層
麻
布13



的
纖
維
組
織
及
孔
隙
皆
清
晰
可
見
，
剝
離
最
嚴
重
的

部
分
，
原
本
與
麻
布
纖
維
結
合
成
底
布
的
白
粉
，
連

同
附
著
於
底
布
的
顏
料
完
全
崩
離
，
裸
露
出
麻
布
經

緯
線
︻
圖
四-

23
︼
。
情
況
較
好
的
部
分
，
目
視
畫
面

色
彩
尚
稱
完
整
，
放
大
觀
察
或
逆
光
審
視
，
麻
布
層

有
斑
駁
的
大
小
光
點
，
這
是
由
於
經
緯
線
孔
隙
中
的

白
粉
及
彩
繪
其
上
的
顏
料
脫
落
殆
盡
，
但
附
著
經
緯

線
上
的
白
粉
顏
料
尚
在
，
故
呈
中
空
透
光
現
象
︻
圖

四-

24
︼
。
情
況
輕
微
的
僅
顏
料
剝
落
，
而
底
布
白
粉

猶
存
，
故
畫
面
不
見
色
彩
，
僅
存
斑
駁
白
點
。
最
輕

微
的
則
是
顏
料
層
雖
在
，
但
已
老
化
而
於
表
面
出
現

深
淺
不
等
紋
路
。

初
看
顏
料
表
面
的
紋
路
似
乎
相
同
，
實
則
有
許

多
細
微
的
、
歷
經
時
間
累
積
逐
步
形
成
的
差
異
。
凡

有
裂
痕
之
處
，
放
大
觀
察
是
塊
狀
的
、
大
小
不
等
的

不
規
則
形
式
︻
圖
四-

8
︼
。
塊
與
塊
之
間
形
成
深

溝
，
溝
紋
又
有
粗
細
不
等
、
深
淺
不
同
變
化
。
大
塊

表
面
另
有
如
同
冰
裂
的
線
紋
，
同
樣
有
粗
細
深
淺
之

別
。
沿
著
溝
路
或
紋
路
的
塊
狀
，
呈
現
周
圍
下
陷
的

形
式
，
顯
示
內
部
一
直
進
行
著
剝
離
運
動
。

老
化
現
象
尚
不
止
於
此
。
第
三
層
的
塊
狀
中
，

有
些
小
塊
近
乎
粉
粒
狀
︻
圖
四-

8
、
9
、
10
、
11
、

14
、
17
︼
，
是
白
粉
層
老
化
脆
弱
至
瀕
臨
崩
離
的
預

兆
，
也
是
修
復
時
必
需
優
先
強
固
之
處
。
有
些
塊
面

雖
大
，
但
當
初
彩
繪
於
塊
面
的
第
四
層
色
彩
已
呈
斑

駁
點
狀
︻
圖
四-

9
︼
。
顏
料
的
褪
色
消
逝
也
是
從
塊

狀
邊
緣
︵
裂
痕
處
︶
︻
圖
四-

18
︼
開
始
，
逐
步
向
中

央
蔓
延
。

在
顏
料
層
老
化
或
剝
落
嚴
重
的
畫
面
上
，
有
多

處
經
過
修
補
及
填
色
重
繪
。
如
前
述
第
六
層
在
模
糊

褪
色
的
舊
有
線
條
上
補
勾
線
描
。
描
影
消
逝
的
部
分

也
會
補
強
重
描
。
針
對
顏
料
可
能
剝
落
的
畫
面
，
在

局
部
輕
刷
一
層
透
明
薄
膠
。
︵
註
八
︶
這
些
新
繪
補

筆
之
處
︻
圖
三
，
黑
線
圈
部
分
，
圖
四-

3
、
12
、

15
、
19
︼
，
與
原
本
舊
作
有
明
顯
差
異
︻
圖
四-

12
、

15
、
19
；
特
別
是
12
與
13
、
14
，
19
與
20
兩
組
對

比
︼
，
以
第
六
層
︵
最
上
層
︶
墨
線
為
例
，
今
人
補

筆
者
色
澤
明
亮
，
色
面
平
均
無
斑
駁
之
感
，
而
其
下

第
五
層
的
墨
色
暗
淡
，
與
其
他
紅
黃
顏
料
屬
於
同
時

代
的
筆
觸
。

畫
布
背
面
也
是
檢
驗
重
點
。
此
畫
至
少
有
四
塊

補
丁
︻
圖
三
，
白
色
虛
線
方
塊
霧
區
︼
及
多
處
水
漬

痕
跡
。
與
畫
面
人
物
相
應
之
處
，
朱
書
藏
文
﹁
吽
﹂

等
觀
想
種
子
字
，
並
有
浮
貼
刻
印
咒
文
。
從
種
字
顏

料
色
澤
狀
況
，
推
測
寫
究
與
成
畫
時
間
大
體
一
致
。

刻
印
經
文
僅
存
零
星
殘
片
，
根
據
散
片
位
置
看
來
，

原
來
浮
貼
的
範
圍
極
大
。
經
紙
未
必
為
成
畫
時
所

貼
，
然
由
其
泛
黃
、
殘
破
情
況
、
殘
片
位
置
看
來
，

不
似
人
工
刻
意
營
造
。
水
漬
、
補
丁
、
色
澤
，
也
相

當
自
然
而
無
加
工
痕
跡
。

筆
者
於
檢
驗
︿
菩
薩
﹀
畫
面
之
外
，
並
商
借
兩

幅
今
人
偽
作
，
加
入
對
比
研
究
。
兩
幅
偽
畫
分
別
仿

效
十
四
世
紀
、
十
八
世
紀
之
作
，
製
作
時
曾
添
加
某

種
腐
蝕
性
藥
劑
，
觀
之
畫
面
老
舊
、
顏
料
斑
駁
。
但

這
種
人
工
製
造
的
老
態
，
與
古
畫
色
彩
的
自
然
斑
駁

不
同
：
放
大
所
見
偽
畫
的
組
織
面
，
僅
有
淺
線
紋
及

少
數
淺
溝
，
裂
痕
規
律
一
致
，
冰
裂
之
處
呈
現
片
狀

翻
起
而
非
塊
狀
下
陷
，
顏
料
仍
然
附
著
於
塊
狀
邊

緣
。
前
述
畫
布
拼
接
之
處
，
在
偽
作
的
畫
布
與
縫

線
，
無
法
如
舊
畫
一
般
渾
成
一
體
。
其
次
偽
作
注
入 14



藥
劑
或
染
色
當
在
成
畫
之
後
進
行
，
染
劑
在
摺
縫
處

受
到
某
種
程
度
的
阻
礙
，
於
布
頭
內
裡
殘
留
新
布
的

白
色
痕
跡
，
縱
使
經
過
處
理
而
難
以
目
測
，
放
大
顯

微
觀
察
之
下
，
同
樣
難
以
遁
形
。
偽
作
最
大
的
問
題

在
其
畫
面
是
﹁
平
面
﹂
的
，
沒
有
層
次
可
言
，
全
畫

亦
無
修
復
及
補
筆
重
繪
痕
跡
。

小
結

綜
合
以
上
多
方
檢
驗
結
果
，
︿
菩
薩
﹀
的
顏
料

及
底
布
製
法
，
麻
布
的
纖
維
、
織
法
、
織
幅
、
縫

法
、
補
丁
皆
合
乎
古
法
，
水
漬
、
貼
經
紙
，
顏
料
與

底
布
由
於
歲
月
洗
禮
而
產
生
的
龜
裂
、
剝
離
、
色
澤

等
變
化
，
以
及
新
近
修
復
的
狀
況
均
相
當
自
然
，
沒

有
任
何
可
疑
之
處
。
當
然
我
們
無
法
絕
對
排
除
有
高

明
的
作
偽
者
，
可
以
做
到
天
衣
無
縫
，
但
以
今
日
科

技
而
言
，
還
是
不
能
證
明
此
畫
為
假
，
如
果
堅
持
，

則
可
能
成
為
各
自
表
述
的
無
解
局
面
。
不
過
倒
是
可

以
思
考
一
個
問
題
：
畫
布
與
顏
料
變
化
如
此
之
多
，

又
對
不
同
殘
舊
狀
況
，
有
多
種
修
復
方
式
，
若
是
偽

作
，
造
假
者
必
須
熟
悉
每
一
種
顏
料
特
質
，
針
對
麻

布
、
白
石
膏
底
層
、
顏
料
面
，
乃
至
於
不
同
顏
料
，

分
別
做
不
同
處
理
，
並
要
模
仿
自
然
老
化
、
龜
裂
、

褪
色
現
象
，
同
時
要
具
備
高
明
的
修
復
與
繪
畫
技

巧
，
在
有
意
地
破
壞
之
後
，
再
恰
如
其
分
的
修
補
重

繪
，
如
此
方
有
可
能
製
造
出
目
前
所
見
的
畫
面
。
是

否
有
必
要
汲
營
於
艱
難
的
創
造
、
破
壞
、
修
復
，
還

要
考
量
它
的
經
濟
效
益
。

後
續
我
們
將
以
同
樣
的
立
場
，
檢
驗
︿
菩
薩
﹀

畫
風
及
有
關
真
跡
或
仿
古
的
正
反
說
法
。

註
釋
：

一
、
參
筆
者
，
︿
筆
繪
唐
卡
的
保
存
傳
統
與
發
展
﹀
，
收
於

︽
故
宮
學
術
季
刊
︾
十
四
卷
第
四
期
，
一
九
九
八
，
頁
八

五—

一
三
八
。
該
文
﹁
結
論
﹂
部
分
論
述
以
紅
外
線
、

紫
外
線
、
放
大
鏡
、
看
片
機
、
及
正
面
、
背
面
、
逆

光
、
透
光
等
各
種
方
式
及
角
度
檢
驗
唐
卡
質
材
及
顏

料
。

二
、
︿p

侍
﹀
基
礎
研
究
見
筆
者
，
︿
輻
射
與
迴
向
：
蒙
元

時
代
的
藏
傳
佛
教
藝
術
﹀
，
收
於
石
守
謙
、
葛
婉
章
主

編
，
︽
大
汗
的
世
紀
：
蒙
元
時
代
的
多
元
文
化
與
藝
術
︾

︵
台
北
：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，
二
○
○
一
︶
，
頁
三
二
○

—

三
二
一
︿p

侍
菩
薩
與
羅
漢
高
僧
像
﹀
圖
版
解
說
，

頁
一
○
九
圖
版
目
次III-5

。

三
、
為
便
於
讀
者
瞭
解
，
本
文
所
述
畫
幅
左
右
方
位
，
以
讀

者
觀
畫
角
度
為
準
。

四
、
︽
十
六
羅
漢
禮
供
︾
考
證
見
筆
者
，
︿
由
姚
文
翰
羅
漢

連
作
，
看
藏
傳
佛
教
藝
術
在
清
宮
的
發
展
﹀
，
收
於
︽
故

宮
文
物
月
刊
︾
一
九
九
四
年
總
第
一
三
○
期
，
頁
四—

二
三
。

五
、
復
原
圖
的
底
圖
是
一
張
組
合
圖
，
凡
與
︿
菩
薩
局
部
圖
﹀

相
關
之
處
，
如
從
主
尊
佛
陀
膝
蓋
延
伸
至
盤
腿
部
分
、

六
舁
及
持
寶
背
光
圖
案
、
棋
盤
格
，
均
為
複
製
︿
菩
薩
﹀

畫
面
元
素
連
結
而
成
。
李
偉
宏
協
助
製
圖
，
謹
致
謝
。

六
、
︵
清
︶
工
布
查
布
譯
註
，
︽
佛
說
造
像
量
度
經
解
︾
︵
一

七
四
二
年
成
書
︶
，
收
於
︽
大
正
藏
‧
密
教
部
︾
︵
台

北
：
新
文
豐
出
版
公
司
，
一
九
八
三
︶
卷
二
一
，
頁
九

四
一—

九
四
五
。

七
、
顯
微
觀
察
於
二
○
○
一
年
初
進
行
，
張
湘
雯
協
助
完

成
，
謹
致
謝
。

八
、
可
能
是p

aralo
id

B
7

2

化
學
合
成
膠
；
此
膠
濃
度
很
低
，

可
以
注
射
方
式
進
入
畫
面
。
見
前
引
︿
筆
繪
唐
卡
的
保

存
傳
統
與
發
展
﹀，
頁
一
三
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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